










3.导师奖励： 新教师考核合格后，给予对应的指导导师16课

时的课时费奖励； 该课时费的核算与发放按照学院现行标准执行，

并随导师当月薪酬同步发放 。

六、 材料报送要求

附件： 1.信阳航空职业学院青年教师培养工作汇总表

2.信阳航空职业学院青年教师培养计划

1.结对备案材料报送： 各二级学院 (部) 在结对工作完成后，

于4 月 13 日前，将 《信阳航空职业学院青年教师培养工作汇总

表》 (签字盖章纸质版、 电子版) 及导师为新教师制定的《青年

教师培养计划书》 (纸质版、 电子版) 统一报送至教务处；

2.材料报送规范： 所有材料需严格按照教务处规定格式填报，

确保内容真实、 完整、 规范； 教务处不接受教师个人单独递送材

料，所有材料均由各二级学院 (部) 统一汇总、 审核后报送；

3.考核材料报送： 培养期满考核时， 各二级学院 (部) 按考

核要求整理本单位考核材料，在规定时间 内统一报送至教务处复

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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